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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经信中小企 〔２０１５二 ２３０号

关于公布茂名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

补偿基金‘‘企业池”企业名单

（第－批）的通知

各区（县级市）经信主管部门’高新区、滨海新区｀水东湾

新城经信主管部门’建设银行茂名市分行’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茂名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茂经信中小企［２０１５］１６６号）的有关规定’经对

企业申报资料进行审核’并经基金管理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

过’现将符合茂名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“企业池’’

条件的１９家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）予以公布（详见附表）°

请各区（县级市）经信主管部门｀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

平台通知所属企业做好信贷业务对接工作·

联系人：卢芳（市中小企业局）’电话：２２８９３４７

郑秀青（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）’电话：２９９５１２２

周明远（建设银行茂名市分行）·电话：２８７２９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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